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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改善工程 

 (四期)併辦土石標售 

可行性評估報告 

一、 計畫緣由： 

民國 106 年 6月 1 日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於 6月 2 日

造成雲林縣斗六市、斗南鎮、大埤鄉、土庫鎮及元長鄉等地

之淹水災情。其中大湖口溪位於雲林縣斗南鎮境內河段多處

發生洪水溢堤並造成部分水利設施損壞之情形，淹水面積約

400公頃，平均淹水深度約 60cm~180cm，淹水時間約 18小

時。 

於 6月 4 日總統蔡英文視察雲林縣及嘉義縣災情時指

示：『經濟部整合各部會，大湖口溪的治理工作應一次規劃到

位後，再逐次治理，經費更要一次規劃，再分期攤用。』。本

局遂依指示擬定大湖口溪之執行實施計畫，以作為後續相關

治理措施工程施作分期順序及經費規劃之依據。 

二、 計畫目的： 

使大湖口溪保護標準達到 25年重現期距洪水不溢堤，減

少洪災發生，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三、 計畫範圍： 

計畫自大湖口溪斷面 70至斷面 73(南勢橋)間，左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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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m、右岸約 166m，共 789m。(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圖如圖 1) 

 

圖 1 本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圖 

四、 計畫河段現況調查： 

(一)、流域概況： 

大湖口溪發源於古坑鄉東南方約 10公里之大尖

山，海拔 1,304 公尺，位處雲林縣，流經古坑鄉桂林

村、永光村、華南村、永昌村麻園村；斗南鎮之新南

里、阿丹里、林子里、明昌里；大埤鄉之三結村、豐

岡村後注入北港溪其，其中計畫區範圍位於斗南鎮東

仁里、舊社里、林子里及阿丹里如圖 2 所示。 

本工程 
大湖口溪南勢阿丹堤段(四期) 



3 

 

圖 2  大湖口溪流域位置及概況圖 

(二)、工區測量成果： 

本計畫測量範圍自大湖口溪大斷面樁斷面 70至

73，兩岸施測至用地範圍線外 20m，共約 7.9 公頃範圍，

測量成果詳圖 3所示。 

(三)、工區鑽探成果： 

工區範圍內左、右岸各施鑽乙孔，鑽孔深度各

30m，鑽探成果詳圖 3所示。 

(四)、河道現況調查(圖 4)： 

本區段工程範圍約自斷面 67.5下游銜接既設堤防

(坡面工)至斷面 70，直接保全對象為兩岸農地及南勢、

阿丹聚落，現況河寬約 30~90m，河床高約

EL.35.10~35.94m，兩岸邊坡除於斷面 69處林子埤幹線

取水工左岸局部設有 RC護岸外其餘皆為土坡。依據 108

年 7月 16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10400號函公告之「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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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水系大湖口溪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圖(斷面

54~79河段局部修正)(圖籍第 18~27 號)」，計畫河寬約

47~96m，現況河寬多有不足，約於斷面 67.5~68.7間，

河道左岸偏出治理計畫線範圍(照片 1)，後續除需依治理

計畫線進行擴寬外，並須針對偏心沖刷處加強保護；

另，農田水利署之林子埤取水工位於治理計畫線內，現

況老舊且不符防災需求，經洽詢斗南工作站其有意願配

合改建(照片 3)。 

大湖口溪屬緩流河川，河道多呈淤積狀態，並於斷面

68、69~70(林子埤上游)等處河道淤積形成灘地(照片 1、照片

4)，未來應依疏濬參考高程進行河道整理，以維持通洪斷

面；現況於斷面 69於林子埤取水工上游右岸凹岸處沖刷情形

明顯(照片 2)，且已偏出用地範圍外，後續將針對凹岸處設置

護坦工加強保護。 

兩岸土地利用以農地及竹林為主，沿線有 2處農水署之

小排及 1 處坑溝排入，分別為斷面 69右岸之柳子圳小排 7-

5(照片 A)、無名坑溝 01 及斷面 70左岸之南勢圳小排 3-1、

斷面 70 右岸無名坑溝 02(照片 B)，需配合堤後排水溝設置流

入工，並依需求設置閘門防止倒灌；另本河段依五河局以往

調查結果及諸羅方舟計畫內容，具有諸羅樹蛙(二級保育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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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分布，後續設計亦應考量相關生態保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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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歷史淹水災害調查： 

由近年來相關淹水歷史資料，造成大湖口溪集水區範

圍內淹水之事件有有 93年敏督利颱風、94年 0612 豪雨、

97年卡玫基颱風、102年康芮颱風、106年 0601豪雨及

107年 0823豪雨等，近年淹水事件共同點，皆為降雨集

中，超過河川系統之保護標準，且外水高漲致沿岸低窪地

區內水無法排除，或部分因土堤崩陷造成通洪斷面不足而

溢岸，其淹水情形如表 1。本計畫工區現況多為土坡，易受

到水流沖刷造成岸坡坍滑，除影響兩岸安全外，所流失之

土方更易造成下游河段淤積，且河道內雜草叢生，影響排

水能力。 

表 1 計畫區近年重大淹水災害情形 

颱風豪雨事

件 

日雨量 

(mm) 

重現期

距(年) 
淹水及災害情況 災害原因 

敏督利颱風 

(93.07.02) 
476 >50 

淹水範圍:斗南交流道附近與新崙里，淹

水面積 60公頃，淹水深度 0.5~1.0m  
溢岸  

0612豪雨 

(94.06.12) 
297 >10 

淹水範圍: 自治橋上、下游，淹水面積 90

公頃，淹水深度 0.9~1m  

1.日暴雨量大排

水路無法負荷 

2.土堤崩陷  

卡玫基颱風 

(97.07.16) 
371 >25 

淹水範圍:斗南市區，淹水面積 648.22公

頃，淹水深度 0.3~1m  
地勢低窪 

莫拉克颱風 

(98.08.08) 
418 >25 

淹水範圍: 舊社里、林子里及阿丹里，淹

水面積 231公頃，淹水深度 0.5~1.0m 

1.地勢較低窪 

2.外水位壅高，內

水排不出去 

康瑞颱風 

(102.08.28) 
382 >25 

淹水範圍:斗南鎮、林子里及南勢里，淹

水面積 1670公頃，淹水深度 0.5~1.5m 

1.溢堤 

2.地勢較低窪 

3.外水位壅高，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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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排不出去 

0602豪雨 

(106.06.02) 
408 >25 

雲林縣斗南鎮及大埤鄉境內河段多處發生

洪水溢堤並造成部分水利設施損壞之情

形，淹水面積 400公頃，淹水深度

0.6~1.8m，淹水時間 18小時。  

1.溢堤 

2.水利構造物損

壞 

 

五、 工程內容： 

(一)、治理計畫原則 

1、綜合治水策略： 

保護標準以能宣洩 25年重現期洪水量(出水高 100 公

分)為原則，大湖口溪通洪能力並無嚴重問題，下游段河道

之防洪工程設施大致完備，在流域中上游之山區河段，因

土地利用度低，保護標的少且洪災損失小，僅需以河道管

理方式，儘量放寬治理計畫線以維持河道自然的通洪能

力，僅針對具保全對象河段築堤保護即可。現有橋梁梁底

高程或橋長不足者(依計畫堤頂高程、計畫渠寬檢核)，列

入「優先改建」或「配合改建」，新設橋梁以不落墩為原

則。 

2、主要治理方式 

針對大湖口溪通水斷面不足之問題，利用河道拓寬、

堤岸重建整治或新建防洪牆達到導洪及疏洪之效果。 

3、河道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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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針於中上游部分儘量採取管制與管理方式，維

持現況之地形、流路及河性之自然水流，保留河川足夠的

容砂空間，以發揮河川排洪功能；下游部分因開始進入平

地，水流不受地形限制，流路容易擺盪，故下游仍需築堤

束洪，並加強河川管理，以達永續利用為原則。 

檢討後於斷面 56 以下河段築堤禦洪計 2處新建堤防，以上

河段於凹岸受沖刷且緊鄰聚落處局部布設堤防(含護岸)計 3

處，5處長度共計 1,890 公尺。另待加高加強堤防(含護

岸)2,186公尺、疏濬及河道整理河段 12,636公尺(斷面 10~

斷面 12.1、斷面 14~斷面 76)。 

4、計畫洪水量 

本計畫排水路採通過 25年重現期洪峰流量，出水高

1.0公尺為保護標準，經各治理計畫綜合治水方案實施後之

計畫排水量分配如 5，各流量控制點之重現期距洪峰流量如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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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計畫洪水量分配圖 

表 2 各控制點重現期距洪峰流量表 

河川 

名稱 

控制點 

(里程)(m) 
集水面積 

(km2) 

重現期距(單位：年)  流量單位：cms   ( )內為比流量，單位

cms/km2 備註 

2 5 10 25 50 100 200 

大湖

口溪 

斷面 1 

(大湖口溪

出口) 

46.89 222 295 351 470 564 670 788  

斷面 56 

(林子里排

水合流前) 

29.23 156 207 246 430 515 612 719 

斷面 70~斷

面 73 

為工程 

範圍 

斷面 88 

(行耕橋) 
22.42 124 164 211 280 337 399 468 

5、計畫洪水位 

治理規劃河段採用北港溪與大湖口溪匯流後之斷面(斷

面 82)25 年重現期距之計畫洪水位標高 21.12 公尺作為起算

水位，並以各河段分配之計畫洪水量及訂定之水道治理計畫

線，依計畫河槽斷面地形作水理演算，各主要地點計畫洪水

位如表 3 所示。 

工
區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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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地點計畫洪水位一覽表 

溪流名稱 主要地點 
斷面 

編號 

里程數 
計畫 備註 

水位 堤頂高程 河床谿線高程 
 

(m) (m) (m) (m) 

大 

湖 

口 

溪 

大湖口溪匯流口 00 0k+000 21.12 23.37 11.98  

豐岡橋 05 1K+103 21.71 23.06 15.10  

溝心橋 08 1K+725 22.52 23.52 15.43  

善陀橋 12 2K+625 25.53 26.53 19.63  

台 78路橋 28 5K+423 27.93 28.93 22.42  

國道 1號路橋 32 6K+300 29.04 30.04 23.12  

三結橋 33 6K+417 29.05 30.05 22.47  

台 78路橋 35 6K+803 29.24 30.24 23.09  

仁皓橋 40 7K+608 30.27 31.27 24.41  

善進橋 44 8K+450 31.37 32.37 25.42  

水管橋 46-1 9K+110 31.96 32.96 26.32  

大湖口溪橋 47 9K+127 32.14 33.14 26.32  

鐵路橋 47-1 9K+184 32.22 33.22 26.17  

自治橋 52 10K+281 33.56 34.56 28.16  

台 78路橋 56 11K+217 34.10 35.10 29.06  

仁玉橋 65 13K+024 36.34 37.34 33.19  

南勢橋 73 14K+765 40.46 41.46 36.72  

行耕橋 88 18K+562 59.57 60.57 56.78  

6、計畫水道斷面 

治理規劃檢討河段計畫河寬及水道治理計畫線依下列原

則研定：  

a.暢洩計畫洪水量，維持排洪能力。 

b.考慮現況地形、流路、河性，力求河道穩定平衡。 

c.儘量利用現有堤防、護岸等防洪設施。 

d.儘量利用公有土地。其計畫水道橫斷面圖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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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大湖口溪治理計畫水道橫斷面示意圖(斷面 68~斷面 79) 

 

(二)設計原則 

設計原則主要參考「北港溪水系支流大湖口溪治理計

畫(斷面 54~79河段)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局部修

正說明書」(經濟部水利署，108.05)，並依據工區現地現

況訂定： 

1、設計堤頂參考「北港溪水系支流大湖口溪治理計畫(斷面

54~79 河段)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局部修正說明

書」(108.05)中的計畫堤頂高，因兩岸現況地形均高於計

畫堤頂高，故配合現況地貌設計堤頂高均採計畫堤頂加

1m高作為設計堤頂，以減少與堤後地形之高差。 

2、河床高程及縱坡參考 108年局部修正說明書中的疏濬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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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訂定之，且於河道中心降低 0.5m整理蜿蜒深槽，保

持淺灘、水瀨、深潭等棲地環境。 

3、設計斷面應足以宣洩計畫排水量，堤防設施(包含水防道

路)於用地範圍線內佈設為原則，並保持河道之平順，Q25

以下採混凝土坡面工，以上採生態性較佳之緩土坡搭配植

生。 

4、水防道路考量降低行車車速，保有會車空間並以平順銜接

既設道路及農地為原則，高程同計畫堤頂高，寬度依前期

採 6m。 

5、大湖口溪屬蜿蜒河段，導致兩岸基礎易受沖刷，尤其凹岸

有流速較快而沖刷嚴重問題。為避免基礎沖刷，於基腳於

平直段及凸岸段拋填 2排異型塊作為護坦加強保護，以施

設護坦長度推算基腳處之沖刷深度來確保堤防基腳設計深

度足夠，搭配疏濬出深槽流路引導流心降低兩岸沖刷潛

勢，並針對凹岸處採拋填 3 排異型塊加強保護。 

6、本案工程位於斷面 70～斷面 73，依據 108年局部修正說

明書可知斷面 68~斷面 79 河道斷面採單槽式斷面，且配

合河道疏濬(詳圖 2-7-3)，考量工區地質條件不佳，且新

建堤防基礎需能抵抗淘刷等結構破壞因子，故需研擬較具

安全性之斷面型式，考量地下水位過高及河床質條件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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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床淘刷，如開挖較深將導致夾帶細粒料滲出，造成施

工不易，故基腳採預鑄型式(高 2.0m，寬 1.1 m)，再以高

0.5m的帽梁將預鑄塊串聯起來，於帽梁臨陸側施凹角以

利銜接坡面工，並透過鋼筋連結預鑄基礎塊、頂蓋及坡面

工；於施工過程搭配抽排水降低地下水位，可避免地下水

位對基腳帽梁及底部坡面工施工時之影響，且於基腳前設

置護坦工，降低掏刷深度對基腳的影響。 

7、當堤後地面高程低於 Q25洪水位時則施設水門及直提式閘

門，介於 Q25洪水位及計畫堤頂高時則施設水門，高於計

畫堤頂高則無需施設水門，經檢核 L0k+727，NO.1流入工

堤後既設渠道岸頂高程介於 Q25洪水位及計畫堤頂高，故

增設自動水門。 

8、依據以往生態調查資料，大湖口溪保育物種包括虎皮蛙、

諸羅樹蛙、台灣草蜥、蓬萊草蜥及雨傘節，其中諸羅樹蛙

更為近年大湖口溪最受關注之珍貴稀有保育物種，故於設

計階段依循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等操作策略確保生態

考量，以期降低工程對生態之影響性。其包括於於水防道

路兩側種植適生喬木，堤後用地範圍較寬廣處採竹補植，

並設置動物通道維持橫向通道的暢通，依環境、生態需求

於用地範圍足夠處採鋪排石溝，於銜接流入工處與流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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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處，設置混排石溝蓄水區(L=10m，蓄水深度

H=0.2m)，形成棲地環境，作為棲地補償。  

(三)工程整體配置 

本工區位於大湖口溪斷面 70~73，計畫河寬由工程起點

為 48公尺漸寬至斷面 73 為 101公尺，而現況渠道寬度僅

21公尺～35公尺不等，主要以擴寬渠道寬度以增加通洪面

積，河床高程及縱坡參考 108年局部修正說明書中的疏濬參

考高程訂定之，且於河道中心降低 0.5m整理蜿蜒深槽，保

持淺灘、水瀨、深潭等棲地環境。因開挖土方較多故於堤前

利用現地土方保留高 1.3公尺，寬 6 公尺的灘地，於灘地前

緣以 1：2緩坡延伸至河道深槽，而剩餘土方採併辦土石標

售。 

考量現況兩岸未施設堤防且通洪斷面不足，參考「局部

修正說明書」(108.05)中的計畫堤頂高，因兩岸現況地形均

高於計畫堤頂高，故配合現況地貌均採計畫堤頂加 1m 高作

為設計堤頂，以減少與堤後地形之高差。考量施工性、生態

性、經濟性及斷面一致性，設計斷面依治理計畫寬度，考量

堤高最高約 4.6m，下坡面採坡度 1：1.5混凝土坡面工，設

計堤頂以下 1.0m 處施設戧台，於戧台以上採土壤固化、客

土及鋪植草皮，堤頂處與上、下游工程相同，佈設 6m 寬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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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道路，堤前保留部分土方採平台回填於下層坡面工之表層

進行保護，另考量用地範圍足夠處，堤後採長緩坡順接現況

地面；工程終點以懸臂式擋土牆形式銜接南勢橋橋台，堤後

水防道路順接既設道路，斷面型式詳附圖標準斷面圖。另再

考量水防道路、堤後排水及道路側溝流入工、工程起終點之

河道整理，整體工程配置詳附圖工程平面圖，工程內容包

括： 

左岸 

1. 護岸改善:623m 

2. 水防道路:630m 

3. 流入工: 3處(含2處集水井) 

4. 動物通道: 1處(依現地工程司指定施設) 

5. 鋪排石溝:623m 

6. 丁壩工:6座 

7. 景觀工程:1式 

右岸 

1. 護岸改善:166m 

2. 水防道路:167m 

3. 流入工: 1處 

4. 動物通道: 1處(依現地工程司指定施設) 

5. 鋪排石溝:439m 

6. 固床工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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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景觀工程:1式 

(四)預估工期 

本工程預估工期為 350日曆天(含一例一休)，作業時間

為執行計畫工區施工時間，為每日上午 7時至下午 5時止

(例假日休息)，其餘時間禁止施工，如有特殊原因，由本局

核定後調整作業時間。 

六、 工程可行性評估： 

(一)通洪能力檢討： 

由於本計畫範圍介於大湖口溪第 70 大斷面樁至第 73

大斷面樁間，依本工程之設計斷面利用數值模式 HEC-

RAS，進行工程配置後之水理分析檢核，分析結果詳表 4，

由表可知設計斷面之 Q25水位均較治理計畫 Q25水位低，整

體設計斷面皆滿足保護需求 

表 4 水理檢討成果表 

工區 

治理 

計畫 

樁號 

(m) 

治理計畫水理 本次水理檢討成果 

計畫疏濬 

渠底(m)  

Q25 

洪水位 

(A)(m) 

計畫 

堤頂(C) 

(m) 

設計 

渠底 

(m) 

Q25 

水位 

(B)(m) 

Q25 

流速 

(m/s) 

設計 

堤頂(D) 

(m) 

 

南勢阿丹

堤段 

70 36.10 38.25 39.25 36.10 38.24 1.97 40.25 

71 36.24 39.06 40.06 36.24 38.58 2.08 41.06 

72 36.26 39.40 40.40 36.26 38.79 4.53 41.40 

73 36.62 40.08 41.08 36.62 40.07 2.67 42.08 

 

(二)河防構造物安全檢討： 



18 

為確保本工程所設計之構造物安全穩定，各進行液化潛

能評估、基礎承載力分析、邊坡穩定分析、基礎深度檢核

等，簡要分述如下： 

1、 土壤液化潛能評估：由地質鑽探調查成果，本基地地層

屬於第二類地盤。參考「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說」

及「公路橋梁耐震設計規範」進行設計地震時基礎土壤

液化潛能評估分析。經分析結果顯示本工區土層抗液化

安全係數 FL大於 1，顯示不會有液化發生(如表 5～6

所示)，故於計算基礎承載力時無須進行液化折減。 

表 5 BH01 基礎液化潛能評估(設計地震)表 

 

表 6 BH02 基礎液化潛能評估(設計地震)表 

 

2、 基礎承載力分析：本案採用坡面工堤防型式設計，已屬

輕量化設計，經檢核結果在常時及震時之基礎承載力皆

可符合規範要求，如表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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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基礎承載力分析(坡面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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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 2.05>1.5  OK  

 

 

震時 1.37>1.1  OK  

 

暴雨 1.87>1.2  OK  

3、 邊坡穩定分析：本案利用 STABL6程式進行邊坡穩定之

複核分析，針對平時、地震及暴雨狀態進行邊坡之穩定

分析，經檢核結果期安全係數皆可符合規範要求，分析

結果如圖 7所示。 

 

 

 

 

圖 7 邊坡穩定分析結果 

4、基礎深度檢核：參考「北港溪水系本流及支流虎尾溪、三

疊溪、石龜溪、大湖口溪治理規劃檢討(105)」河床質調

查成果資料及計畫 Q25流量等資料，利用 Inglis與

Joglekar之實驗式計算之最大沖刷深度 Ds(m)之經驗公式

計算，公式說明如下： 

Ds=0.87(q/f)1/3～1.28(q/f)1/3，其中 f=1.76(dm)0.5 

Ds：沖刷深度(m)；q：單位寬度流量(cms)；dm：平均粒徑

(mm)求得最大及最小動床沖刷深度分別為 2.45m及

1.51m，各分析參數詳如表 8所示。 

表 8 基礎沖刷深度檢討表 

工程名稱 
採樣 
樁號 

平均粒徑
(mm) 

計畫流量 
Q25(cms) 

單寬流量 
q(cms) 

f 
Ds(max) 

(m) 
Ds(min) 
(m) 

南勢阿丹堤段 73 0.356 330 7.333 1.050 2.45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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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水流直接沖擊護岸基礎，及減少基礎施工開挖深

度，本計畫建議於佈設鼎塊護坦工保護基腳，護坦工長度

計算式如下： 

L=Bc+La，La=2/3 ∆Z√(1+2^2 )=1.5∆Z 

其中，Bc(m)：為基腳前之水平保護工，一般為 0~2m，大

型河溪則視情形增加，La(m)：預計補充沖刷坑長度，△

Z(m)：預計沖刷深度。 

本案依大湖口溪下游已完成或施工中工區之護岸設計

型式，於堤前設計雙排鼎塊護坦工(長度 3.9m)，則河道

沖刷基準面可由護坦工前緣起算。故可以上述公式反推導

沖刷坑影響範圍與深度(如圖 8所示)。經檢核於基礎前設

置雙排鼎塊護坦工後，護岸基礎位置之沖刷坑深度為設計

渠底下 0.41m，即護坦尚可保護基礎深度約 1.29m，考量

本工區屬具淤積態勢之河段且設計有護坦工減緩基礎前之

沖刷深度，故基礎深度採用 1.7m 當屬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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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本計畫護坦工與沖刷坑影響範圍示意圖 

(三)施工預算： 

1、基本單價：工程費估算擬參照最新工率表、基本工資及民

國 110 年 8月所調查之物價估算程費。 

2、工程數量估計：依設計工程內容概估工程數量及金額，發

包工程費包含主體工程、雜項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維護

費、環境保護措施費、工程品質管理費及試驗費、廠商利

潤、管理費及其他費用、營造綜合保險費及營業稅等 

3、經費估算：概估發包工程費約 82,204仟元，總工程費約

85,643仟元。 

(四)施工動線： 

本工程右岸無既設道路直接進入本工區，用地範圍外

需透過租地做為施工動線與鄰近聯外道路做連接，而左岸可

由阿丹路進入本工區，如圖 9 所示，工區內施工動線原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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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防道路用地作為施工便道為主，但由於工區多鄰近農田，

雖交通量較小，但仍直接影響農民進出務農，故需妥善規劃

避免阻斷進出動線。建議於施工前與農民協調進出入動線，

預留部份水防道路用地供農民進出使用。 

 

圖 9 施工路線示意圖 

(五)用地取得檢討： 

本計畫工程範圍之用地皆已取得。 

(六)剩餘土石方利用： 

本計畫所產出之土方，扣除回填於工區內進行回填部份

後之剩餘土石方約 36,749m3，建議與前期已發包工程相

同，採併辦土石標售方式辦理。 

(七)環境影響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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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工地管理，減少擾動區域以降低人為污染及洗車設

備產生排放水作為削減之主要內容，其控制目標則以降低沉

澱物及其他如營養鹽、毒性物質、油質及其他建築廢棄物排

放至環保作業標準為目標。 

1、遵照有關環境保護法令，如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

法、噪音管制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廢棄物清理法、飲用

水管理條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等相關法令與工程契約

規定確實辦理環境保護及維護工作。 

2、工程進行期間，每日應就工區四周環境維護情形，進行自

動檢查，該項檢查記錄承包商每月月底應影印送業主存

查。 

3、施工期間隨時注意施工環境保護，確保環境品質避免公害

糾紛發生。 

4、施工期間所造成之空氣污染及噪音，設置妥善防制措施，

避免影響當地環境之空氣品質及安寧。 

5、施工過程中，如發現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時，立即改善並

提出對策。 

6、施工期間污染來源可以分為四類，噪音與振動、空氣、廢

棄物及水，其產生方式及解決之道如如表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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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污染防治對策表 

污染源 解決對策 

噪音 

與振動 

挖土搬運機械〈推土機等〉 

裝載機械〈履帶式裝載機〉 

引擎安裝隔音罩、引擎改用電動馬達式、採用

膠輪式 

抓/挖土機械〈履帶式鏟土機〉 
引擎安裝隔音罩、引擎改用電動馬達式、採用

膠輪式、輪式油壓鏟。 

空氣 

施工機械所排放之黑煙。 設置有效之防煙設備。 

施工機械於操作時所引起的塵土。 設置有效之防塵設備。 

工地於挖填方時，所引起的灰塵。 不定時灑水，以防止塵土飛揚。 

運送營建廢棄物之車輛所引起的揚塵。 運送車輛之車頂加裝防塵網。 

工地於整地時，所造成地表裸露塵土飛揚，並

增加空氣中之懸浮粒子。 
不定時灑水，以防止塵土飛揚。 

廢棄物 
車輪輪胎附帶廢土污染地面或道路。 

工地進出口設置洗車設備，車輛離開工地前，

應將車輪之廢土清洗乾淨。 

運送砂石等建材及清除營建廢棄物之車輛。 載運砂石應加封覆蓋，且不得行進中遺落地面 

水 

工地泥砂被雨水沖出污染環境者。 
做好水土保持工作，避免雨水沖刷露面，如加

鋪披護帆布。 

施工機械及運輸車因未定期保養，有漏油之

虞，且使用後之潤滑油及機油任意棄置污染地

下水。 

機械漏油或使用後之潤滑機油，應先集中，然

後交由專業機構處理。 

抽放工地地下水污染環境者。 設置沉澱設施，處理污水後再行排放。 

工地清洗骨材之廢棄水。 設置沉澱設施，處理污水後再行排放。 

工地廢水任意排放。 
設置沉澱設施，處理污水後再行排放，並定時

檢查出水口，避免淤積或阻塞。 

七、 其它配合事項： 

(一)生態保育對策研擬： 

1、針對本工程計畫提報核定與規劃設計階段，並依據前述各

項資料蒐集與民眾溝通訪談成果進行填列本計畫工程生態檢

核自評表，詳表 10所示，以確保生態考量實際納入設計與施

工階段，以期降低工程對生態之影響性。後續待相關成果核

定後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於五河局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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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及 

工程名稱 

大湖口溪防災減災工程委託設計技

術服務(第一期)(開口契約)/大湖口溪

南勢阿丹堤段改善工程(四期) 

設計單位 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期程 預計 2021~2022 監造廠商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主辦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營造廠商 - 

基地位置 
地點：雲林縣斗南鎮南勢、阿丹里 

TWD97 座標 X：198324 Y：2616915 

工程預算/

經費 
86,100 千元 

工程目的 冀以綜合治水設施完成後，將保護標準達到 25 年重現期 

工程類型 交通、港灣、水利、環保、水土保持、景觀、步道、其他_____ 

工程概要 兩岸堤防新建約 664 公尺 

預期效益 
於工程完工後，達成防災減災目標，治理完成可達河川 25 年洪水重現期保護標

準，改善淹水面積約 16 公頃，減少民眾災害損失，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階

段 
檢核項目 評估內容 檢核事項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人

員 

是否有生態背景人員參與，協助蒐集調查生態資料、評估生態衝擊、

擬定生態保育原則? 

是 否 

二、 

生態資料

蒐集調查 

地理位置 區位：法定自然保護區、一般區                                                         

(法定自然保護區包含自然保留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

棲息環境、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國家重要

濕地、海岸保護區…等。) 

關注物種及

重要棲地 

1.是否有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

民俗動植物等？ 

是 __諸羅樹蛙、松雀鷹、黑翅鳶、鳳頭蒼鷹、紅尾伯勞、草花蛇、食蛇龜

___________ 

否 

2.工址或鄰近地區是否有森林、水系、埤塘、濕地及關注物種之棲地

分佈與依賴之生態系統? 

是 ____大湖口溪水系、次生林及竹林____________ 

否 

工

程

計

畫

核

定

階

三、 

生態保育

原則 

方案評估 是否有評估生態、環境、安全、社會、經濟等層面之影響，提出對生

態環境衝擊較小的工程計畫方案? 

是 否 

採用策略 針對關注物種及重要生物棲地，是否採取迴避、縮小、減輕或補償策

略，減少工程影響範圍？ 

是  __初步規劃採用迴避(避開關注物種繁殖期)、縮小(縮小工程量

體)、減輕(堤防坡面粗糙化設計或設置生態通道)或補償(棲地營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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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異地移植)等策略______ 

否 

經費編列 是否有編列生態調查、保育措施、追蹤監測所需經費? 

是  __有編列生態關注物種調查及保育措施經費___ 

否 

四、 

民眾參與 

現場勘查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

團體辦理現場勘查，說明工程計畫構想方案、生態影響、因應對策，

並蒐集回應相關意見？ 

是 否  已辦理在地訪談及勘查 

五、 

資訊公開 

計畫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工程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已公布在第五河川局全球資訊網-業務主軸項目 

規

劃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

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已納入生態公司及工程顧問公司專業人員) 

二、 

基本資料

蒐集調查 

生態環境及

議題 

1.是否具體調查掌握自然及生態環境資料? 

是 否(已有蒐集相關文獻資料及豐水期現地補充調查) 

2.是否確認工程範圍及週邊環境的生態議題與生態保全對象? 

是 否 

三、 

生態保育

對策 

調查評析、

生態保育方

案 

是否根據生態調查評析結果，研擬符合迴避、縮小、減輕與補償策略

之生態保育對策，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是 否 

四、 

民眾參與 

規劃說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

團體辦理規劃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已辦理在地訪談及勘查 

五、 

資訊公開 

規劃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規劃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將於核定後公布在第五河川局全球資訊網-業務主軸項目 

設

計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

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專業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設計成果 

生態保育措

施及工程方

案 

是否根據生態評析成果提出生態保育措施及工程方案，並透過生態及

工程人員的意見往復確認可行性後，完成細部設計。 

是 否 

於鄰近公有空地進行諸羅樹蛙棲地(竹林補植)營造，並利用丁壩減輕

堤岸基礎沖刷及創造水域棲地環境多樣性。 

三、 

資訊公開 

設計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生態保育措施、工程內容等設計成果之資訊公開? 

是 否將於核定後公布在第五河川局全球資訊網-業務主軸項目 



28 

施

工

階

段 

一、 

專業參與 

生態背景及

工程專業團

隊 

是否組成含生態背景及工程背景之跨領域工作團隊? 

是 否 

二、 

生態保育

措施 

施工廠商 1.是否辦理施工人員及生態背景人員現場勘查，確認施工廠商清楚瞭

解生態保全對象位置? 

是 否 

2.是否擬定施工前環境保護教育訓練計畫，並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宣

導。 

是 否 

施工計畫書 施工計畫書是否納入生態保育措施，說明施工擾動範圍，並以圖面呈

現與生態保全對象之相對應位置。 

是 否 

生態保育品

質管理措施 

1.履約文件是否有將生態保育措施納入自主檢查? 

是 否 

2.是否擬定工地環境生態自主檢查及異常情況處理計畫? 

是 否 

3.施工是否確實依核定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並於施工過程中注意對

生態之影響，以確認生態保育成效? 

是 否 

4.施工生態保育執行狀況是否納入工程督導? 

是 否 

三、 

民眾參與 

施工說明會 是否邀集生態背景人員、相關單位、在地民眾與關心相關議題之民間

團體辦理施工說明會，蒐集、整合並溝通相關意見? 

是 否 

四、 

資訊公開 

施工資訊公

開 

是否主動將施工相關計畫內容之資訊公開? 

是 否 

維

護

管

理

階

段 

一、 

生態效益 

生態效益評

估 

是否於維護管理期間，定期視需要監測評估範圍的棲地品質並分析生

態課題，確認生態保全對象狀況，分析工程生態保育措施執行成效？ 

是 否 

二、 

資訊公開 

監測、評估

資訊公開 
是否主動將監測追蹤結果、生態效益評估報告等資訊公開? 

是 否 

2.[迴避] 

施工期盡量迴避重要關注物種繁殖期(如諸羅樹蛙 6~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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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縮小] 

盡量縮小施工(含施工便道)量體範圍，減少對生態物種

等棲地影響，如本次工程區域兩岸之竹林帶。 

4.[減輕] 

a.河道整理時，河中石頭應盡量保留，勿運走。 

b.工程圖說上劃設施工範圍、施工便道路線及臨時堆置區

位置，減輕施工期間對關注物種之干擾。 

c.工程期間應避免大型機具同時施作並採分段施工方式，

或設置施工圍籬，降低工程噪音影響鳥類覓食及育幼等正

常活動。 

d.夜間避免施工及關閉照明工具，減輕對夜行性生物之干

擾。 

e.定時對道路及施工車輛灑水，減輕揚塵對環境之影響。 

5.[補償] 

a.外側水防道路建議施作生態安全通道，避免造成路殺。 

b.道路外側鄰近空地補植竹林及增加綠美化。 

c.堤後側溝匯入集水井前設置蓄水區，以利諸羅樹蛙繁

衍。 

d.坡面工採緩坡設計，於表層緩坡覆土，藉以形成複式斷

面，降低對水、陸域生物之影響。 



30 

e.本案亦另外規劃在大湖口溪適宜區域設置諸羅樹蛙復育

基地補償原疏伐之竹林區域。 

(二)防弊措施： 

1、由於本工程有土方交換，為避免有盜採之疑慮，須設置管

制站及影像監控系統。由本局編列預算書，後續於土方預

定暫置區指定出入口設置管制站及影像監視器。 

2、施工過程管制措施：經抽查檢測或複測查驗，如發現超

挖、濫採或與設計圖說等不符規定情事，經依契約規定之

檢測標準，認定如屬過失誤差，本局將立即停止採取或停

工並限期改善，如屬惡意違反規定者，本局將視其情節依

法終止契約或移送司法機關偵辦，並於確定符合行政罰法

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後，處以行政罰緩;如經發現將採

取之砂石裝載於未有提貨單之砂石車或未經同意擅自於規

定時間外出貨予提貨者，執行機關視情節終止契約或移送

司法機關偵辦。 

3、承包商應依契約規定，將工作人員、施工機具、車輛資料

函送本局備查，並交由管制站駐點委外保全核對及簽到

後，方可進場作業。 

4、裝載完成車輛，須回管制站領取三聯單，車輛始得離開工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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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計畫人力： 

(一)前置作業：由本局委由顧問公司辦理工程設計及預算書編製等

事宜。 

(二)監造作業：由本局成立工務所，並核派監工人員。 

(三)工程施作：由工程標廠商辦理。 

九、 計畫期程： 

本案現為基本設計階段，預估於 110 年 10月中旬上網招

標，決標方式擬以評分及格最低標，預計可於 11月底決標，約

12個月(日曆天)完工。 

十、 效益評估： 

依據「北港溪水系支流大湖口溪執行實施計畫」，於整體工

程完工後，達成防災減災目標，治理完成可達河川 25 年洪水重

現期保護標準，改善淹水面積約 120 公頃，減少民眾災害損

失，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茲針對整體預期效益說明如下： 

(一)直接效益：包括改善淹水使農作物、村落住宅、公共設施損失

減少之效益。 

(二)間接效益： 

1、土地增值之效益：降低河川潰堤及溢堤之風險及各種淹水之

損失，河道兩岸提供景觀、休閒、遊憩、運動場所，生活

及生產環境改善，土地利用價值提高，土地因而增值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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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2、其他附加效益：整體治理工程兼有景觀、遊憩及生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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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工程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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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工程縱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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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測量及鑽探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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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工程標準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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